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編號 7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簡新茂 附署人 
韋忠貞

阮嬪 

案由 建請鄉公所於橋西公墓增設無障礙設施，營造友善祭禮環境。 

理由 

草埔村橋西公墓目前已啟用，歷經今年清明節掃墓反應良好，惟

發現部落長輩及行動不便者因無障礙設施無法至墓前祭拜祖先及

家人，實屬美中不足。 

辦法 
建請鄉公所現地勘查，實施評估後立即規劃改善。 

審查

意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編號 8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簡新茂 附署人 
韋忠貞

阮嬪 

案由 
建請鄉公所向上級爭取經費興設草埔橋旁野溪擋土牆，俾保護草

埔高架橋下周邊環境安全。 

理由 

一、案揭高架橋為目前主要橋樑，且附近上方臨橋東公墓及橋東

教會，橋下亦提案爭取興設為草埔村公共停車場，故該區域安全

性實屬重要。 

二、草埔橋旁野溪久未整治，如遇汛期恐影響部落及橋樑安全，

有興設擋土牆及整治野溪之必要性。 

辦法 
建請鄉公所現地勘查，實施評估後立即規劃改善。 

審查

意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編號 9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簡新茂 附署人 
韋忠貞

阮嬪 

案由 
建請鄉公所改善草埔村雙流集會所圍牆圍籬，方便村民運動使用

並顧及周邊居民通行安全。 

理由 

雙流集會所為提供該部落居民運動及本村重要喜宴等活動重要場

所，惟近部落道路旁側之圍牆因無設置圍籬，恐有運動之籃球排

球襲擊居民車子或造成人車通行安全，故有裝設之必要。 

辦法 
建請鄉公所現地勘查，實施評估後立即規劃改善。 

審查

意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編號 10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簡新茂 附署人 
韋忠貞

阮嬪 

案由 
建請鄉公所向西濱公路南工處等單位爭取「草埔外環高架橋完工

後協助改善草埔橋旁施工便道路面」，以嘉惠草埔村農民。 

理由 

草埔外環高架橋即將竣工，該便道為該工區主要出入口，

施工期重機具出入頻繁造成該便道路面損壞，以維農民出

入安全。 

辦法 
敬請公所轉陳相關單位於高架橋完工後協助修復道路 

審查

意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編號 11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簡新茂 附署人 
韋忠貞

阮嬪 

案由 

建請鄉公所向自來水公司反應改善或移除草埔村巷道自來水表

箱，以維居民通行安全。 

 

理由 

橋東及下草埔部落道路已由公所鋪設完成，惟舊有之自來水水表

箱影響路面之平整及安全。  

辦法 
請公所轉陳自來水公司協助改善。 

審查

意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編號 12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簡新茂 附署人 
韋忠貞

阮嬪 

案由 
建請鄉公所向相關單位反應，於下草埔部落入口裝設紅綠燈及調

整草埔橋紅綠燈號誌運行案。 

理由 

草埔橋紅綠燈號誌設置不明確，常讓居民或行車駕駛人誤解誤駛

車道或誤闖紅燈，造成用路人及部落居民安全勘慮及財產損失；

另下草埔部落臨近台 9線，至今無設置紅綠燈及行人穿越道造成

該部落居民出入危險。 

辦法 
請公所轉陳相關單位研議改善。 

審查

意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編號 13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簡新茂 附署人 
韋忠貞

阮嬪 

案由 
建請鄉公所改善楓林野溪(上游)旁農路，以利農民農作出入安

全。 

理由 

該處位於楓林村野溪上游版橋旁，為農民重要通行道路，每逢雨

季或汛期時，其旁之山邊溝常大水及土石沖到路面，影響農民出

入安全，故請公所協助改善山邊溝排水問題及該處農路路面。 

辦法 
建請鄉公所現地勘查，實施評估後立即規劃改善。 

審查

意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編號 14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簡新茂 附署人 
韋忠貞

阮嬪 

案由 
建請鄉公所調整及增設楓林野溪(上游)旁農路路燈，保障農民夜

間出入安全。 

理由 

農路鄉民進出頻繁，為便利鄉民於夜間進出安全考量，建

議增設路燈，以利鄉民夜間往返安全。 

 

辦法 
建議鄉公所派員勘查，立即增設路燈確保鄉民安全。 

審查

意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決 照案通過 

 

 

 

 

 

 

 

 

 



 

 

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3次定期大會提案單 

編號 15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簡新茂 附署人 
韋忠貞

阮嬪 

案由 
建請鄉公所於楓林段 90地號旁興設擋土牆，以維附近農地邊坡

安全。 

理由 

該處土石崩落嚴重，汛期大水將至若不即時處理，以免土

石滑落發生意外。 

 

 

 

辦法 
建議鄉公所派員勘查施作。 

審查

意見 
提交大會討論 

議決 照案通過 

 

 

 


